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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电站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2014年11月15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经董事会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旷达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旷达电力”）为加快

太阳能电站收购及新建项目的进程，保证太阳能电站的后续正常投资和建设，公

司董事会同意在旷达电力完成收购或新建项目公司后，由公司为新的电站项目公

司向银行及非银行等准金融机构申请合计最高不超过100,000.00万元的人民币综

合授信，同时由公司及旷达电力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10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或签署协议之日起）。  

本次担保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全资电站项目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旷达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100%持

股，即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2、合资电站项目公司：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旷达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与第三

方合资，旷达电力不控股，属于参股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序号 被担保方 担保比例 最高担保额度 用途 担保方式 期限 

1 全资项目公司 全额担保 合计不超过

100,000.00 万元 

项目资金 连带责任保证 不超过 10 年 

2 合资项目公司 按持股比例担保 项目资金 连带责任保证 不超过 10 年 

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旷达电力经营管理层将根据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

办理担保事宜，具体权利义务将依据双方担保协议约定。 

四、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的原因：及时解决收购及新建的太阳能电站项目的建设资金，公

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为其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旷达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及参

股公司，对参股公司实行按持股比例进行担保，因此公司对上述项目公司的担保

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且符合本公司整体利益。本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电站项

目公司提供担保，不存在与《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规定相

违背的情况。  

3、提供反担保情况：无。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前，公司及子、孙公司的担保总额 110,000.00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62.31 %；含本次担保事项，公司及子、孙公司的担

保累计总额为210,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18.96%。

公司及子、孙公司逾期担保累计金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均为 0元。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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